人事室重要通知
1、            老師您好，請準備下列資料依限送人事室彙辦：
(8/1退休者請上一年度寒假前送件，2/1退休者請上一年度暑假前送件)
(1) 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各1份(請以Ａ4規格分開影印，不需剪裁)。
(2) 【郵局】存摺封面影本
(3) 【台灣銀行、第一銀行或合作金庫-3家銀行擇1】存摺封面影本。
(4) 畢業證書影本(師專、大學、40學分班、碩士或博士學位須全部檢附)。
(5) 教師證影本(含試用教師登記證明文件)。
(6) 歷年任職證件影本(如遺失正本請洽原服務機關學校補發)：
1. 軍職年資(退伍令、大專集訓證明文件等)。
2. 私校年資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(必須註明「編制內合格有給專任教師」、「離職時未領取退休金、離職金或資遣費」、「在校服務期間成績優良」，否則教育局不予採計退休年資，如未註明上開文字請自行洽原私校補發)。
3. 大專院校舊制助教應檢附助教證書，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(必須註明未支領退休金、離職金或資遣費)。
4. 歷任公立學校代理教師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書(須記載懸缺、兵缺等代理性質，惟97年1月1日以後各項代理(課)之年資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)、代理教師敘薪通知書。
5. 歷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書、派令、敘薪通知書(含初到職及學歷改敘)、留職停薪函及同意復職函。
6. 公立學校歷年考核通知書。
7. 其他可併計退休年資之公營事業人員、公務人員、雇員及工友等年資證明。
2、 證件或服務年資如有疑問請電洽人事主任 (分機860)。
